关于盐城市天孜食品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
公开选聘评估机构的公告
2025年8月25日，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称“盐城经开法院”）依法作出（2025）苏0991破申4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盐城市天孜食品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指定北京浩天（南京）律师事务所担任天孜公司管理人。
2026年1月22日，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25）苏0991破4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盐城市天孜食品有限公司、盐城市老周食品有限公司与盐城市老周豆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孜公司等3家公司”或“债务人”）进行实质合并重整，并指定盐城市天孜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担任天孜公司等3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为高效推进案件进程，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拟通过公开邀请方式选聘评估机构对天孜公司等3家公司提供评估服务，具体情况如下：
1、 企业概况
天孜公司成立于2015年9月19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张爱清，注册地址为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盐渎东路79号6幢2，经营范围为糕点（烘烤类糕点、油炸类糕点、蒸煮类糕点、熟粉类糕点、月饼）、糖果制品（糖果）、豆制品（非发酵性豆制品）制造；预包装食品批发与零售（食盐限零售）；农产品（除粮食、鲜茧）收购、销售；床上用品、纺织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和禁止企业经营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老周食品公司成立于1997年7月25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周学诚，注册地址为江苏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盐渎东路79号，经营范围为糕点（烘烤类糕点、油炸类糕点、蒸煮类糕点、熟粉类糕点、月饼）、糖果制品（糖果）、饼干制造；预包装食品批发与零售（食盐限零售）；农产品（除非包装种子）销售；农产品（除粮食、鲜茧）收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老周豆制品公司成立于2006年9月1日，注册资本8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周学诚，注册地址为江苏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盐渎东路79号，经营范围为豆制品（非发酵性豆制品）制造；农产品（除粮食、鲜茧）收购；食品生产专用设备、汽车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工作内容
1. 以2026年1月22日（合并重整受理日）为基准日，对天孜公司等3家公司的所有资产进行整体评估并由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
2. 以2026年1月22日（合并重整受理日）为基准日，就天孜公司等3家公司资产分别出具清算价值、市场价值的评估报告及清算情况下的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3. 根据人民法院和管理人的要求，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就有关专业问题接受人民法院和债权人询问；
4. 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认为需要评估机构提供的其他专业服务。
3、 关于本次选聘的组织与监督
1. 本次选聘由管理人3人、债务人1人，债务人职工代表1人，共计5人组成选聘委员会开展评审工作；
2. 选聘采取现场会议审查的方式，选聘过程全程录音录像，现场开启申报文件；
3. 选聘委员会成员结合报名机构的基本情况、各自优势和亮点、突出业绩等，根据本次选聘的评分标准对报名机构依次打分并按照最终得分的平均值从高到低进行排序，综合得分第一名的为本项目中选机构，第二名为备选机构；
4. 选聘委员会当场依据评分标准评审计分，中选机构和备选机构将以书面形式由管理人盖章确认，并通知中选机构和备选机构。
4、 报名程序
1. 有意参与天孜公司等3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选聘的评估机构需于2026年2月10日17:00前以密封形式向管理人提交报名确认函、承诺函和申报文件（申报文件需一式伍份），以书面文件现场提交或寄出时间为准（以邮寄方式提交的应在寄出的同时提交邮寄单号供管理人备查）。超过截止时间提交的，取消本次竞争资格。
2. 申报文件：
(1) 报名机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复印件、评估机构资格证书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本机构拥有的注册资产评估师人数、具体名录、人员荣誉（如有），最近6个月社保证明材料等；
(2) 业绩经验，自2023年以来的破产重整、破产清算或债务重组项目业绩清单及中标通知书或合同等证明材料复印件；
(3) 团队配置，报名机构拟派项目组负责人及成员的情况（包括姓名、基本情况、学历、执业年限、工作经历、主要业绩、职责分工等情况）；
(4) 工作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总体工作计划、项目负责人情况、派驻具体人员安排、工作进度安排、人员资质证明材料、工作机制的保障、评估质量控制等内容；
(5) 报价方案，包括收费依据、方式和含税收费金额等内容；
(6) 报名机构认为应当提交的与评审标准相关的其他合法证明材料。
以上申报文件及提交的报名确认函、承诺函均须加盖公章。
5、 评审标准
本次选聘由选聘委员会按照以下评分标准进行，采取现场会议审查的方式评估分，总分100分，评分标准如下：

	1.机构实力（15分）
	（1）报名机构拟派本项目的人员有5名注册资产评估师，得6分基准分，每增加1人得1分，满分10分。

	
	（2）报名机构具有资产评估行业领军人才或资产评估行业高端人才荣誉的，每有1个得1分，满分5分。

	2.机构业绩（10分）
	报名机构自2023年以来具有中大型企业破产重整、破产清算或债务重组业绩的，其中：项目评估资产总额在2亿元（含）及以上的，每有一个报告得5分；项目评估资产总额在5000万元（含）至2亿元（不含）的，每有一个报告得3分；项目评估资产总额在5000万元（不含）以下的，每有一个报告得1分，满分10分。

	
	

	3.人员技术力量配备及资质（25分）
	（1）项目负责人（10分）
	①必须具有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证，已具备执业资格超过10年的得3分；超过5年的得1分，满分3分。

	
	
	②2023年1月1日以来项目负责人具有破产重整、破产清算或债务重组评估等服务业绩的得3分，满分3分。

	
	
	③具有资产评估行业领军人才或资产评估行业高端人才荣誉的得2分，满分2分。

	
	
	④其他类型全国级别证书得2分，满分2分。

	
	
	

	
	
	

	
	（2）项目组成员人数（10分）
	拟派项目组成员人数不少于4人，得基准分5分，每增加1人加1分，满分10分。

	
	
	

	
	
	

	
	
	

	
	（3）项目组成员经验（5分）
	投入本项目其他人员自2023年以来具有破产重整、破产清算或债务重组评估经验的，每人得1分，满分5分。

	
	
	

	
	
	

	4.工作方案（40分）
	（1）工作方案（10分）
	工作方案合理，对本项目的理解合理，提供的方案具有针对性并且合理可行，重点、难点分析到位，项目实施分工明确，流程详细并且能得以执行，该项满分10分。

	
	
	

	
	
	

	
	
	

	
	
	

	
	
	

	
	
	

	
	
	

	
	
	

	
	
	

	
	
	

	
	
	

	
	（2）工作时间进度（10分）
	工作时间进度安排合理，能够满足天孜公司等3家公司合并破产重整的时间计划要求，该项满分10分。

	
	
	

	
	（3）工作机制保障（5分）
	工作机制保障合理，能积极推进项目进度并协调沟通相关资源，项目现场负责人能够全程参与现场工作，具备高效快捷的问题处理、反馈与沟通机制，该项满分5分。

	
	（4）评估服务团队（5分）
	评估服务团队完善，项目负责人及团队工作人员安排合理，从人员组成、人员资质、资历、职称荣誉、工作年限及工作经验等方面进行横向比较，该项满分5分。

	
	（5）评估质量控制（5分）
	评估质量控制措施有效、保密制度完善，该项满分5分。

	
	
	

	
	
	

	
	（6）服务保障措施（5分）
	服务保障措施有力，服务承诺完善、合理，该项满分5分。

	
	
	

	5.报价（10分）
	含税报价应当精确至万元，以所有报名机构报价平均价为基准，各机构评估报价和该平均报价之差绝对值由小到大排名，最小者得10分，往后每家依次递减1分。


注：（1）以上机构实力、机构业绩、项目负责人情况等均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机构业绩部分需提供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已出具相关评估报告的签字盖章页等复印件并加盖公章。（2）报价总额不得超过人民币40万元（含税总价），超过人民币40万元（含税总价）的视为无效投标。
6、 其他事项
1. 参与报名的评估机构大于等于1家视为本次选聘有效。如报名机构仅为1家的，则自动为中选机构。
2. 拟聘请的评估机构选定后，由管理人与中选机构签订委托合同。按照本方案选聘评估机构并与中选机构签订合同后，向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报备。
3. 为开展工作发生的差旅/住宿等费用需中选机构自行承担。
4. 管理人将就评估具体工作安排与中选机构进行沟通确定，如评估机构不能及时按照管理人要求签署合同并开展工作，或合同签署依法解除的，管理人有权决定聘用备选机构。
5.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吴女士
电话：15051803245
地址：南京市秦淮区龙蟠中路216号金城大厦18楼（申报文件现场提交或邮寄地址）

附件：1.《报名确认函》
2.《承诺函》

盐城市天孜食品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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